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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 

95 年 6 月 20 日經貿字第 09504603280 號令發布 

95 年 8 月 30 日經貿字第 09504604960 號令修正 

96 年 8 月 28 日經貿字第 09604604200 號令修正 

97 年 9 月 18 日經貿字第 09704604960 號令修正 

98 年 5 月 21 日經貿字第 09804602450 號令修正 

102 年 2 月 7 日經工字第 10204600670 號令修正 

103 年 9 月 12 日經工字第 10304604240 號令修正 

104 年 12 月 14 日經工字第 10404605760 號令修正 

105 年 10 月 4 日經工字第 10504604840 號令修正 

109 年 5 月 5 日經工字第 10904602130 號令修正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企業在國際上建立並推廣自有品牌，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業務由本部委任本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辦理。 

三、 本要點貸款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三百億元，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發會）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小組協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中華郵政公司）提撥專款支應或由承貸銀行自有資金支應。 

四、 辦理貸款之金融機構如下： 

（一） 本要點之貸款由銀行辦理核貸事宜。 

（二） 貸款資金由中華郵政公司支應時，該公司有權核定承貸銀行。 

五、 本要點所稱廠商，指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並依貿易法辦妥出進口廠商登記之

公司。 

申請廠商應財務健全，債信良好。 

六、 本要點所稱自有品牌，指申請廠商所創立、使用並於我國或目標市場完成

註冊之商標，或申請廠商所併購之國際品牌。 

前項所稱併購國際品牌，包括併購該品牌之商標權或併購擁有該品牌商標

權之企業體。 

第一項所稱之併購，包括取得該商標之所有權或海外目標市場之使用權，

或取得企業體之經營權或控制權。所稱之經營權，係指擁有該企業股份百

分之五十以上；所稱之控制權，係指擁有該企業股份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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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擬推動之產品應符合目標市場之安全、衛生及其他有關規定。 

七、 本要點之貸款應用於品牌推廣所需之下列事項： 

（一） 行銷推廣：指從事海外品牌推廣所需之行銷活動，包括：展覽、行

銷委託、經銷商大會、記者招待會、廣告行銷、活動贊助、顧問諮

詢、市場調查等相關支出。 

（二） 購買海外品牌商標權。 

（三） 通路布局：指從事海外品牌推廣所需之實體與虛擬通路布局，包括：

實體通路據點擴張(土地及營業場所取得)、電子物流網路及服務之

設備投資等相關支出。 

（四） 設計：指從事海外品牌推廣所必需之平面及空間設計、新產品或服

務開發設計等相關支出。 

（五） 人才培訓：指從事品牌海外推廣培訓人才計畫所需之資金。 

（六） 營運週轉：指從事品牌海外推廣活動時營運週轉所需之資金，最高

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限。 

（七） 其它有關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所需之相關支出，例如售後服務的

設備投資等。 

前項貸款不限以款項撥貸為之，得包含承貸銀行所認可之其他授信方式及

幣別。 

八、 每一計畫之貸款額度，視廠商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得超過該推廣計畫所

需經費之百分之七十。但最近五年獲頒本部與品牌相關之獎項或獲表揚為

出進口績優廠商者，得提高至百分之八十。 

前項之貸款資金來源屬國發會自中長期資金提撥之專款者，其貸款額度以

新臺幣三億元為上限。 

九、 廠商貸款期限視其財務狀況核定，最長不超過七年，含三年以內之寬限期。 

本貸款利息部分應按月繳納，本金部分應自寬限期滿之日起每三個月為一

期平均攤還。 

前項寬限期屆滿，承貸銀行得視申貸廠商實際需求給予展延六個月，惟以

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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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依本要點辦理貸款之實際利率由承貸銀行與申貸廠商雙方自行議定之。 

前項實際貸款利率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加承貸銀行加碼機動計息，銀行

加碼以不超過百分之二為限。 

十一、 本要點之貸款，不論申貸廠商是否為中小企業，均得依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之相關規定，移請該基金提供信用保證，每一申貸廠商依本要點

獲得之信用保證總額最高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 

十二、 申貸廠商如已依規定如期繳納推廣貿易服務費，依前點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衍生之第一次第一年保證手續費將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按

季向工業局申請支付。 

十三、 廠商應先擬具自有品牌推廣計畫書向工業局提出申請。工業局受理後應

提交審查會審查。 

前項申請案工業局於提交審查會審查前，應踐行下列程序： 

（一） 將計畫書送請專業機構進行財務診斷，但已取得金融機構同意承

貸，且申貸金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內者，得進行簡易財務診斷。 

（二） 就計畫書各項內容進行形式審查，必要時得洽包括駐外單位在內

之相關機關，確認計畫書所載之內容。 

第一項申請案經審查會審查通過，再移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辦理後

續核保事宜，後續貸款由申請人向金融機構洽辦。如未取得金融機構融

資，工業局得邀集承辦金融機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申請人及相

關單位召開協調會議共同協商處理。 

廠商所提自有品牌推廣計畫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符合本要點第五點資格之相關文件，文件應包含最近三年之財務

報表。 

（二） 符合本要點第六點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 產品於該廣告地區之預計銷售數量與競爭概況等。 

（四） 所運用廣告媒體之詳細說明，包括媒體名稱、發行地區、發行對

象，及運用期間、次數、估計費用等。 

（五） 品牌推廣所需之行銷推廣、購買海外品牌商標權、通路布局、設

計、人才培訓、營運週轉及其它相關計畫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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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符合第八點第一項得申貸百分之八十額度之證明文件。 

（七） 符合第十二點已依規定繳納推廣貿易服務費之繳納文件。 

廠商如係第二次以上申請貸款時，對前次推廣計畫執行情形應加

以說明並對已貸尚未清償金額加以申報，以利審查貸款額度。 

十四、 工業局應組成審查會，負責本要點申請案之審查。 

審查會置委員十一人  至十三人，由工業局局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召集

會議。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或委員互推一人

代理。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國發會一人。 

（二） 本部貿易局一人。 

（三） 本部智慧財產局一人。 

（四） 本部中小企業處一人。 

（五） 工業局業務單位主管一人。 

（六）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一人。 

（七）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一人。 

（八）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一人。 

（九） 臺灣精品品牌協會一人。 

（十） 其他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 

審查會任務為審核申請案之准駁及貸款額度。 

審查會開會時，負責財務診斷之專業機構應派員列席；必要時得加邀承

貸銀行、申貸廠商出席說明案情。 

審查會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廠商申貸金額在新臺幣ㄧ千萬元以內，經專業機構財務診斷評估具可行

性者，審查會得採書面審查方式。 

前項書面審查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ㄧ以上同意行之。 

審查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 

審查會秘書業務由工業局負責。 

十五、 申貸廠商非經承貸銀行同意，不得變更貸款用途，如有違反約定者，承

貸銀行得按一般貸款牌告利率核計利息，或收回全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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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應依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第十八點第三款規定配合

考核各項執行績效；承貸銀行及申貸廠商應善盡協助之責。 

十六、 經承貸銀行核准貸款之案件，申貸廠商應自核准日起三個月內按計畫執

行並動用第一期款；逾期未動支者，以違約論，應解除其貸款契約。 

十七、 依本要點取得貸款後，若遇重大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如法令另 

有其他規定，得依其規定辦理。 


